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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處置則由心輔官擔任，心輔官的角色

就比較類似於民間一般的諮商心理師，

心輔官雖然同時也具備軍人身份，但是

他不像輔導長一樣要管理連隊，心輔官

的主要職責即是處理經由連級轉介而來

之個案，並協助連級輔導長強化其初級

防處能力；而第三級防處，便是國軍各

五級醫院所設置的「地區心衛中心」，其

執掌範圍除直接受理地區內三軍未編制

輔導人員之個案輔導外，凡經連輔導長

與心輔官輔導均無顯著改善者，均交由

各地區心衛中心來協助處理，讓軍中的

輔導工作能結合醫療資源與社會支持網

絡，進而發揮矯治、醫療與心理重建功

能。

軍隊因任務需要，凡事皆以任務為

優先考量，在此種情形之下，個人的需

要以及自由亦會受到較大的限制，而軍

隊的特性對心理輔導影響最大在於「個

人自主性」及「選擇性」；例如：在一

般民間的學校或是工商組織團體中，個

人的選擇性較大，心情不好可以在下班

後從事輕鬆的休閒活動，不滿意可以選

擇換工作，甚至有能力可以決定適合自

己的工作環境與種類，但是在部隊中，

除了休假之外，其餘時間都必須在部隊

的掌握之中，且職務的種類、工作的地

在回來國防大學讀書之前，自己本

身也是一位基層的輔導長，對軍中組織

架構不甚了解的人，可能會從「輔導」

這兩個字上面，來解讀輔導長這個角

色，事實上，輔導長的本務工作確實是

以照顧官兵與輔導官兵為主要工作。

不過，在目前軍中組織架構不斷精

進與調整的結果之下，基層輔導長的人

數不斷在縮減，但是輔導長所需要執行

的工作與任務卻沒有相對的減少，因此

在心輔工作的執行上，真的有一種「心

有餘而力不足」的無助感顯現，也因而

造成在約談或是輔導個案時，都需要和

時間賽跑，就怕輔導單一個案的時間太

久，而耽誤了其他的行政工作；要使團

體諮商能在國軍的組織內達到最大效

果，就必須先瞭解國軍目前的輔導系

統。

從現行的國軍心輔制度來看，總共

分為「三級防處」，第一級即為連級輔導

長，其主要職責為主動掌握心緒不穩官

兵，運用本身輔導技巧與能力，協助官

兵抒解心理問題，而連上主官，也就是

連長，亦應具備對部隊士氣及動向的觀

察力，以能迅速有效掌握問題；使國軍

的基層連隊能夠早期發現、迅速處理以

及盡早治療有危安症候人員；次級的危

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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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工作的性質與工作的時間都很少有

選擇的機會，這種軍事環境的特性，會

造成心理輔導工作上的限制。

因此，在軍中主要的輔導目標，多

放在幫助成員適應環境，從「認識環

境」、「了解環境」、「接受環境」到

「習慣環境」，這同時也是「正常狀況下」

的指導原則，當遇到「特殊狀況」，例如

患有精神方面疾病與嚴重適應不良問題

個案時，軍隊則會以不影響部隊戰備任

務與正常作息為指導原則，也就是希望

減少個案在部隊發生危安事件的機會，

而協助辦理停役或是輪調單位的事宜，

這樣的手段雖暫時解決了眼前問題，但

就輔導者的角度來看，這樣只是將一個

燙手山芋放在另外一個地方。

在任職輔導長期間，自己也是依照

國軍現行的三級防處制度與心輔指導原

則來從事輔導工作，本身也尚未接觸過

團體諮商輔導的理論與實務課程，所以

對於實施的方式、目標與技巧也不甚了

解，直到回到研究所唸書時，才對團體

諮商理論與實務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

在Groups-Process and Practice（C o r e y ,

2 0 0 6）一書中提到，團體心理治療在處

理一般與精神疾病的問題上和個別治療

一樣有效，且團體治療現在比過去更被

廣泛的運用，P i p e r與O g r o d n i c z u k亦主張

在各種不同型式的問題（陷入悲傷、創

傷發生、問題矯正、存在感問題處理），

短期團體治療是一種可以選擇治療方

法，而且他們也同時聲明「此種短期團

體治療與個別治療一樣有效，而且治療

師可以花更少的治療時間，此種治療法

似乎是最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法」。

其實，國軍在新兵入伍訓練的階段

中，也有安排相關的團體心輔課程（壓

力調適、情緒管理、生涯規劃、自傷防

治），而這些課程的目的主要為協助這群

由民轉兵的新進人員，在為期五週的入

伍訓練結束，分配到部隊服役時，能儘

速適應軍中的生活型態，但軍中好比一

般社會的縮影，其中必定有許多形形色

色不同類型的人，因此這群新兵也會對

部隊有著不同的適應能力，適應較好的

人會在軍中獲得不同的學習經驗，適應

較差的人則會產生許多問題，讓軍中的

幹部處理，幹部也會有相對的學習經驗

（雖然難得，但大部分的幹部寧願遇不

到）。

經多年來的成果統計，新兵在接受

過國軍入伍階段實施的團體心輔課程

後，不但增加了對部隊生活適應上正向

的看法，同時更降低了下部隊時所產生

的恐懼感，所以團體輔導對於國軍這個

龐大的組織來說，就如同 P i p e r與

O g r o d n i c z u k說過的一句話：「團體是治

療的一種好的選擇，而不是幫助人們的

次等選擇」。

現在國軍心輔人員所實施的輔導方

式，都是以一對一的模式來實行個案輔

導，在個案數量不多時，或許一對一的

模式較能幫助與解決個案的問題，但一

個單位心輔官底下的義務役弟兄可能有

一千甚至到二千人，當需輔導個案人數

暴增，而仍使用一對一模式來輔導時，

心輔官可能為了要在有限時間內，將輔

導這些個案後的結果回覆給基層輔導

長，因而降低了輔導品質。

實際上，現在國軍義務役官兵役期

僅剩下一年四個月，站在不影響國軍戰

訓本務與以安全為考量因素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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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由心輔官進行不同目標的團體，或

是協請地區心衛中心進行較專業的團體

諮商輔導，這樣一來不但能解決時間不

足的問題，同時也可以符合國軍目前對

個案處理的指導原則-「使問題官兵能在

軍中正常生活，並順利退伍」。

雖然說這個想法也許在多年前即有

人提出，但追究其未能實行的真正原

因，多半是由於具決策能力的幹部未具

有足夠專業知識，因而讓具專業心輔技

能的人員，雖有心想改變國軍現行的心

輔制度，但卻往往使不上力；國軍的組

織架構就好比一般的大型企業組織架

構，目的都是為了使這個龐大的組織能

發展的更好，使在組織裡工作的成員都

能樂於工作，而現在一般組織企業中，

為了使員工都能克服壓力正常工作，因

此也越來越重視此種具明確目標且節省

時間的短期諮商團體，畢竟，從組織的

利益面來看，成員能夠用健康身心以及

愉快心情來為組織奮鬥，相信這個組織

的績效也會有水準以上之表現；按照一

般經驗法則來看，如果國軍心輔人員能

將團體治療這個概念放在國軍的基層單

位來推行，相信只要用心去經營，其效

果必定能事半功倍，以往輔導品質不佳

的問題也能有顯著改善，這樣一來，國

軍心輔人員在輔導的工作上，也才可能

開始「真正的挑戰」。

從基層的連級輔導長到上一級的心輔

官，多以「使問題官兵能在軍中正常生

活，並順利退伍」為最高指導原則，所

以在處理個案時的方法，就如同前面所

提到的「特殊狀況」處理原則一樣，如

果不能達到這個「原則」，則多傾向於轉

介至國軍北投醫院（8 1 8醫院）來實施精

神評鑑，看是否能藉著醫院的協助來讓

問題個案提前退伍，藉此來維持部隊戰

力，並減少危安事件的發生機率，對個

案來說，這畢竟只是治標而非治本的方

法。

在Groups-Process and Practice（C o r e y ,

2 0 0 6）的第一章中有這麼一段話：「團

體現在被設計成許多不同的種類用來面

對不同當事人，而這大部分團體並非無

結構性的個人成長團體，而是對特定當

事人的短期團體；這些團體主要的目的

是計畫去解決問題或是防範問題的發

生；諮商團體和心理教育團體也很適合

運用在今日的許多事件上，因為他們可

以被設計為短期且符合成本效益的治療

方法，這些團體有明確地時間限制，然

而他們所要求的目標也較小，這些團體

的重點在於減輕症狀、教導參與者解決

問題的對策以及能促進個人改變的技

巧」。

如果，在國軍這群適應不良個案

中，連級輔導長能先行將問題種類分類

出來，經心輔官律定固定時間後，定期

回報，然後再將不同類型的個案分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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